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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廉政工作小組」第 6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06年 9月 6日下午 2時至下午 4時 30分 

貳、地點：衛生福利部 3樓 301會議室 

叁、主席：徐處長大光                    記錄：余承明 

肆、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一、本小組係 104 年 5 月 19 日成立，成員包含 27 個主管機

關政風機構，自成立迄今已 2年 3個月，其「工作推動」

與「任務成效」方面，均已有相當成果，除感謝法務部

廉政署「推動食安廉政平台」給予充分支持與指導外，

更感謝各小組成員政風機構，長期給予之配合與協助。 

二、本次召開會議議程內容，將著重於本小組「食安廉政工

作」日後主要工作重點方向之溝通與共識，故藉由本小

組秘書單位三項專題報告，期使大家集思廣益與充分交

流，以聚焦共同努力之目標，並協調工作方法及步驟，

讓「食安廉政工作」能夠永續且不斷提升。 

陸、上級指導長官致詞：(廉政署政風業務組蘇副組長志峯)。 

    法務部廉政署「推動食安廉政平台」，自成立迄今之整體規劃

與建構，再到目前之規模，均係承衛生福利部政風處大力規

劃才有的成果。且近年來在「食安情資蒐集運用」，及「食安

稽查會同參與」2大任務部分，亦均獲機關首長及法務部長官

之認同及讚許，且經納入行政院「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

中，顯示食安議題確為攸關民生及整體國家未來發展之重要

課題，故日後仍需結合各政風單位共同配合參與，方能使本

小組持續長遠發展。在此感謝本次會議之召開，就日後策進

方向進行檢討，預祝本次會議能夠順利，本署並將對相關「食

安廉政工作」持續予以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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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秘書單位工作報告：(略，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報告洽悉。 

二、重要工作推展情形補充說明： 

(一) 臨時動議時將再抽籤決定下次中央機關應專案報告之

小組成員。 

(二) 本小組成立迄今，「食安違常情資蒐報副知」方面計有

367件，「食安稽查政風會同參與」方面計有 11,444件，

數據相當可觀；本次會議將針對如何提昇任務執行之

「成效品質」進行提案討論。 

捌、專題報告  

一、專題報告(一) 

「全國食品安全稽查人員廉政問卷調查」(略，詳會議資

料)。 

（一）衛福部政風處莊科長志傳補充說明： 

1、本次問卷調查為首度針對「食安廉政工作」之內部

顧客，即全國食安稽查人員所進行之調查，除瞭解

在食安管理上之心聲反映，亦可檢視目前食安廉政

工作階段性之執行效能。 

2、本次調查結果中，稽查人員於稽查過程中遇有受稽

廠商「非理性抗拒狀況」之機率達 7成以上，且有 7

成稽查人員為女性；此與「食安稽查會同參與」任

務，由政風人員協助處理偶突發事件之任務設定目

標正確，爰有加強「食安廉政工作」中，對於稽查

過程中之紀錄、存證、通報等作為。 

3、對於外界質疑食安稽查疑有事先通報業者部分，本

次問卷調查，亦有 1 成多之稽查人員有「親身經歷

或間接聽聞」，及多數業者透過地方民意代表進行

「請託關說」之廉政倫理事件比率最高，顯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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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廉政工作」之價值即在揪出未被發掘之黑數，及

減輕稽查人員遇有廉政倫理事件之壓力。 

4、此次調查在食安廉政之助益度方面，僅有三成滿

意，原因可能為會同參與稽查時，稽查人員之覆蓋

率不高所致，對於「食安廉政工作」方面認識不足，

故應增加與稽查人員之雙向溝通，行銷本小組之廉

政工作，讓內部顧客有感。 

（二）主席裁示： 

1、報告洽悉。 

2、本次問卷調查表於設計問項時，曾對未來統計分析

報告係採取「個別數據」或「分組數據」呈現，邀

請相關小組成員表示意見，因有部分小組成員表

示，該數據恐有針對性或遭秋後算帳之顧慮，當時

爰決議採「分組數據」。惟後因於問卷拆封作業及登

錄資料均可看到「個別單位」回收之數據，且考量

「個別數據」對於相關小組成員之助益度較大，爰

改以「個別數據」方式呈現。另建議於 2至 3 年後，

再次對稽查人員進行問卷調查，並與此次數據進行

比較分析。 

3、本次「食品安全稽查人員廉政問卷調查」，係首次跨

域整合全國食安稽查人員辦理問卷調查，除可供其

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政風機構，與地方主管機

關政風機構合作模式之參考，亦可供廉政署參考。 

（三）廉政署政風業務組蘇副組長指導說明： 

1、食安工作成功與否在於第一線稽查人員，於執行稽

查業務時能否以最順利且無困擾之方式執行。本次

統計資料顯示，遇有「非理性抗拒狀況」機率達七

成，及「請託關說」機率達四成，顯見其遭遇外界

干擾甚大，另亦顯示，食安稽查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係因有政風單位隨同參與，排除外界干擾，使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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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方得順利執行稽查任務。 

2、另受訪者表示「有親身經歷或間接聽聞」之「贈送

財物」及「邀宴應酬」亦分別有 9.15%及 4.32%，此

為日後廉政風險管理之重點關鍵。因受訪對象均係

機關內年資較輕之同仁，若染此習性，對將來廉政

工作推動相當不利，此方面可輔以現有廉政作為多

管並行，防微杜漸。 

二、專題報告(二) 

「建置運用『食安廉政風險廠商資料庫』實施計畫」(略，

詳會議資料)。 

（一）衛福部政風處莊科長志傳補充說明： 

1、 建置食安廉政風險廠商資料庫之構想，係認違法

（規）再犯率之業者較初犯業者高，故期藉由建置

違法（規）之前科廠商資料庫，使小組成員於執行

「食安廉政工作」任務時，能具體鎖定目標廠商。 

2、考量本資料庫之參考性及行政成本等因素，且於設

定「食安廉政風險廠商」提列對象條件時，亦曾請

小組成員協助蒐集地方縣市政府裁罰態樣及件數等

數據，爰訂定係以食品業者為主，並違反食安法第

15條及第 16條，經裁罰（處）並經公開發布新聞有

案者，訂定違反前開 2 條為提列條件，係因屬違法

（規）行為態樣較為嚴重之類型。 

3、將違反食安法第 8條「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納

入本資料庫提列範圍，係參考本部食藥署針對惡意

黑心廠商條件設定範圍所訂定，惟係採經裁罰兩次

以上，惡意犯行較為重大者始納入；另對於經司法

機關偵辦審理案件者，亦列入提列對象。 

4、本資料庫於建置後，最重要仍在後續應用；故在資

料庫建置達一定規模時，將依性質回饋予各小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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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參考運用，故請各小組成員於建置初期，能提供

符合提列對象條件之業者資料，使資料庫能盡早發

揮效用。 

（二）衛福部食藥署政風室邱主任滄霖： 

1、本案係緣於行政院「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中第

四環「加重惡意黑心廠商責任」，已將「食安廉政工

作」執行成效納為行動方案之一，故「食安廉政工

作」對於「惡意黑心廠商」亦應有著力空間及努力

方向，故才會有「食安廉政風險廠商資料庫」實施

計畫的產生。 

2、希望本小組成員於資料建置初期，均能取得查詢裁

罰結果 PMDS（產品通路管理資訊系統）之權限，有

此權限後即能看到裁罰（處）事由與結果，可作為

資料建置初期之參考依據。 

（三）行政院環保署政風室吳科長吉平： 

提列對象條件之「基本條件」係指食品業者，而「特

殊條件」中有違反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規等，

就環保署而言能提列環境督察部分，其對象可能僅

有一小部分為食品業者，其是否為應提列對象? 

（四）主席裁示： 

1、報告洽悉。 

2、因環保署、農委會、財政部、經濟部等四個部會各

具有目的事業主管業務，及涉及公權力之稽查業

務，故本項「特殊條件」即係為上開中央主管機關

特別訂定，但仍需回歸「基本條件」，即符合食品業

者之定義始可提列。 

3、因現行規定或司法判例，尚無針對「惡意」及「黑

心」有完整具體或大眾可認同之定義，且為避免介

入食安法對惡意黑心廠商慣用之認定範圍，爰回歸

食安廉政工作本位，本資料庫爰訂名為「食安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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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廠商資料庫」，建置對象以違法（規）情節重大，

有再犯風險，並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或確已造成

人體健康危害之廠商為主；並期化被動為主動，將

目標廠商縮小以進行食安稽查會同參與任務。 

4、本任務執行初期可能稍有困擾與不熟悉，請多加協

調聯繫交流；另如於報章雜誌發現相關案件時，可

檢視是否符合食安法第 15條、第 16條之提列條件，

並隨時掌握權管單位裁罰（處）進度，或其他併案

新增案件，再回溯建置廠商基本資料。 

5、有關「審查建置流程」部分，原係以正本陳報廉政

署，副知本小組秘書單位（衛福部政風處），但經廉

政署考量各小組成員陳報廉政署之廠商資料內容，

可能尚非完整充分，且廉政署尚無必要對建置廠商

進行審核，故授權秘書單位進行審查作業，並定期

陳報廉政署核備，故此部分與食安情資陳報流程有

些微不同之處。 

（五）廉政署政風業務組蘇副組長指導說明。 

1、建置本資料庫初期之疑慮，可能係如何取得「食安

廉政風險廠商資料表」內之相關資訊，各小組成員

可將本次會議資料帶回機關，透過機關內部會議管

道，如廉政會報，請機關首長給予支持，並轉請業

務單位配合提供；及於請權管單位配合提供資料同

時，告知取得資料後，將如何回饋與處理；且於取

得資料的同時，亦可能掌握貪瀆不法情資。 

2、有關「違反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規，而有危害

人體健康之虞」部分，本署近來辦理環保裁罰案件

專案清查過程，確有發現許多機關承辦人員，處理

案件本應裁罰而不裁罰，或裁罰後未送執行等態

樣；若藉由本資料庫之建置，提供權管單位類此上

開資訊，亦有助檢視追蹤並使其警惕應有相對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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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此亦為由本資料庫所衍生出之效益。 

三、專題報告(三) 

「行政院『106 年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

政策計畫』」(略，詳會議資料)。 

（一）衛福部食藥署政風室邱主任滄霖： 

1、 有關行政院「106年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

改革政策計畫」，其中機關代表評審委員中，由五個

中央機關代表，各推派四位；衛生福利部係由何政

務次長啟功、食藥署副署長、食品組組長及本人等

四位擔任評審委員，其任務大致分為三個，評比各

地方政府陳報之計畫，並進行考評，及針對後階段

執行成效提出建議回饋地方衛生機關參考。 

2、 本計畫在 106 年 7 月 3 日業經行政院核定，第一階

段為「N+2」，需於 106 年 9 月 3 日前完成評比，目

前業已完成第一階段之評比作業，106年 9月 7日評

比作業會議結束後，將依據評比結果核發補助獎金。 

3、 第二階段為「N+6」，即明年 1 月，此部分即係前請

各小組成員自行提出之期中管考點，數據績效若能

達到自行提出數據之半數，即核發獎勵金 1.5 億，

第三階段則為強化方案，即排定名次並照比例核發

剩下之 2.5億補助。 

4、 本次初評結果發現，各地方政風單位提報計畫期程

稍有錯置，且有未提出計畫者，考評期間係 106年 7

月 3 日至 107 年 7 月 3 日，而非 106 年 1 月至 106

年 12月。至第二階段「數據績效」之管考點實屬重

要，因若無達到第二階段，自定「數據績效」之半

數，即無法取得 1.5 億補助款，亦無法進入第三階

段 2.5 億補助款，而僅能拿到第一階段 1.5 億之補

助。以地方政府首長角度觀之，因屬重大政績，若



8 
 

係因政風單位致錯失爭取補助款機會，必將造成負

面影響。 

（二）主席裁示：報告洽悉。 

玖、提案討論 

第一案：擬建請法務部廉政署將「食安違常情資」蒐報任務之

參與成員範圍，擴及適用於全國各政風機構 1案(提案

單位：衛福部政風處)  

一、提案說明： 

（一）依據本小組實施計畫（法務部廉政署 104年 5月 5日核

備）第參點規定，係以「食安情資蒐集運用」及「食安

稽查會同參與」2 項專案任務為執行範圍。統計本小組

自 104 年 5 月 19 日成立迄今，已執行「食安情資蒐集

運用」359 件，「食安稽查會同參與」11,180 件次，經

檢討，其中有關「前者」之「情資蒐集」方面，不論在

質與量部分，均尚有相當之提昇策進空間。 

（二）「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故食安議題向為國人嚴重

關注的焦點，目前「食安廉政工作」既已列為政府推動

「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中第四環「加重惡意黑心廠

商責任」項下有關行動方案執行項目，凡我全國政風機

構及人員似均應責無旁貸，全力以赴。 

（三）據瞭解，目前全國主管政風機構計 66 個，所轄政風人

員達 2,930人，惟本小組建置之初，小組成員僅設定限

於與食品安全廉政工作相關之中央目的事業或地方主

管機關之政風機構（27 個主管政風機構），若欲達成上

揭情資蒐集質量併重之提昇空間，將蒐報任務之參與成

員擴及適用範圍於全體政風機構，似為可行有效之策進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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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席補充： 

（一）食安議題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推動食安廉政工作迄

今，從以往單線廉政體系之督考機制，已跨越到行政

考核之獎勵機制，格局與視野相較以往大不相同，似

不應再侷限於食安主管機關政風單位。 

（二） 國內大小選舉均有查察賄選，不僅為檢、警、調單位

職責，政風亦有此績效管考，即便非地方自治轄區，

單位內政風人員同樣具有蒐報查察賄選情資之責；參

照此精神，爰建議未來能將「食安違常情資蒐報任務」

擴及適用於全體政風人員。 

（三） 以往食安情資蒐集任務範圍，係鼓勵「食安廉政情資」

優於「食安事件情資」，但目前觀之，「食安廉政情資」

比重相對較少，且法務部調查局雖無管理食安違法違

規之業務職掌，亦積極透過其情蒐網絡，蒐集食安違

常情資，並與地方治安單位合作且經常見諸報章媒

體，而政風人力眾多，亦可善加運用。 

（四） 本項提案擬辦部分提到，蒐報任務之參與成員，並非

納入「食安廉政工作」之參與成員，其構想亦類似查

察賄選模式，係因每個人均為食品消費者，也各有其

人脈能量，係為全體政風人員動員之理念。 

三、廉政署政風業務組蘇副組長志峯指導說明: 

（一）本次發言僅為個人想法，至於整體評估仍需後續討論。

就執行面而言，食安違常情資蒐集與掌握之議題仍在「食

安事件」部分，目前本小組 27個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業務

均與食安議題有關，故當時基此考量，爰將上開 27個主

管政風機構聚集起來，共同蒐集食安違常情資。個人評

估，若要擴及至各政風機構，應先行考慮各政風機構業

務，有無涉及食安議題，且食安情資蒐集範圍，不僅為

資訊的蒐集，亦包括後續的應用，均有其規範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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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於現階段直接將全體政風人員納入，屆時一些與食安

較無相關之主管政風機構無此業務事項，致空有組織而

無成果。本人想法如同主席方才所提查察賄選模式，站

在全民推動食安工作立場下，所有政風同仁皆有將食安

情資提出之義務與責任，至提出方式是否比照查察賄選

模式，仍有討論考量空間，案內提案個人予以尊重，待

與署裡討論評估後再做出統籌考量。 

   四、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研擬現階段本小組「食安廉政工作」執行成效之再策

進措施 1案(提案單位：衛福部政風處) 

一、提案說明： 

（一）本小組自 104 年 5月 19 日篳路艱辛成立迄今，在各參

與政風機構成員共同配合努力下，其核心目標任務，已

具體納入並緊密結合於「行政院」及「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對食安管理改革政策之獎勵與考核計畫體制

中；其定位與格局已不再僅侷限於廉政工作體系內之個

別運作機制。 

（二）為持續提升現階段本小組「食安廉政工作」之執行成

效，謹參據「105年全國食安稽查人員廉政問卷調查」

之研究分析結論與建議，擬具相關再策進措施如下： 

1、落實協調並積極配合隸轄機關及本小組，辦理行政院

「106 年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

畫」之第四環-「加重惡意黑心廠商責任」項下，有關

「食品安全廉政工作」之行動方案執行項目。 

2、落實協調並積極配合隸轄機關及本小組，辦理衛生福

利部「106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作業計畫」之年度

政策目標中，有關「食安廉政措施執行成效」之考評

指標執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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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實建置並加強運用「本小組食安廉政風險廠商資料

庫」之再犯預警資訊，以具體鎖定風險管理之優先目

標廠商，重點提昇「食安情資蒐集運用」及「食安稽

查會同參與」2項任務執行之實質成效。 

4、續精進「食安廉政工作參與成員」之任務執行素養，

藉由於小組體制架構內，適時舉辦之「標竿組織學

習」、「訪視觀摩座談」及「重點案件研討」等方式，

以齊一工作觀念、交流個案經驗及提升執行技巧。 

5、持續加強「食安廉政工作任務執行」價值目標與正向

效益之溝通行銷，適時透過對食安管理、食安稽查公

務夥伴們的雙向交流互動，以增加業務溝通，增進合

作互信；並評估實際需要，藉由「執行食安稽查會同

參與任務人員工作證」之設計使用（本處設計樣張如

附件）或「個案關懷訪查」，以增加受查業者對「食

安廉政工作」之瞭解，避免稽查過程受到負面干擾。 

二、主席補充： 

此提案係參酌目前整體「食安廉政工作」推動狀況，並結

合本次廉政問卷調查之反應數據，認為應有再策進之建議

措施，其內容強調落實執行；並以製作工作證方式，當面

對外部顧客質疑，能有身分上之識別與定位，盼能減輕執

行食安廉政工作時之困擾，及降低現場回應時因人而異之

狀況；另提醒各主管政風機構應統籌所轄政風人員，共同

執行「食安廉政工作」，而非由衛生局政風人員單兵作戰。 

三、決議：「照案通過」。 

拾、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流：  

一、專案報告議程輪序抽籤： 

上次會議中抽中應進行專題報告之衛福部政風處，已於本

次會議提報，故需再抽出一個中央機關，與台南市政府、

嘉義市政府及基隆市政府等三機關，於下(第 7)次會議共

同進行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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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第 7)次會議之第四順位報告單位，經廉政署蘇副組長

志峯抽出之結果為「行政院農委會政風室」。下次會議專

題報告之輪序，依序為臺南市政府政風處、嘉義市政府政

風處、基隆市政府政風處及行政院農委會政風室。 

拾壹、上級指導長官指示： 

廉政署政風業務組蘇副組長志峯：       

一、新政府執政初期，即詢問各部會是否有業務執行亮點，以

作為日後推動業務方向並建立明確目標，本署即將「食安

廉政工作」提出作為「亮點業務」，故此業務本署自當全力

支持。 

二、「食安廉政工作」是一項長遠之任務，只要有利益關係存在

就沒有終止日，如何將此任務當作一個「政府的食安」、「全

民的食安」、「你我的食安」，後續如何推動與落實，仍需大

家持續努力與堅持。 

拾貳、主席結論： 

一、「食安廉政工作」之推動執行，第一階段之初步架構體系建

置已經完備，接下來即應考量如何提升其執行效率及品質

的貫徹與落實。  

二、「食安廉政工作」既係法務部廉政署之「亮點業務」之一，

且亦經納入衛福部歷年來對地方衛生機關之考核指標內，

更已列入行政院「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之考評指標中，

故期待「食安廉政工作」的你我努力，能促進整體食品安

全的逐步提昇改善，明天會更好。 

拾參、散會(下午 4時 30分) 


